
口頭合約證明 
 

(檢驗站)，向臺北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機車排氣檢驗站認可證展

延，須檢附房屋租賃合約一事，因本車行與屋

主租賃形式為口頭合約，故無法提供紙本合

約，特立此證明。 

 

車行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

房屋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7樓(東北區) 

收件人：環保局空噪科(蕭先生) 


